
珠斗府办〔2022〕8号

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珠海
市斗门区农民住房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

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园区，各镇人民政府、白藤街道办事处，区政府直属各单位：

《珠海市斗门区农民住房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管理办法》已

经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贯彻落实。执行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区农业农村局和区金融服务中心反

映。

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6月 8日

DFGS-2022-003



珠海市斗门区农民住房贷款风险补偿
资金池管理办法

第一条 总则

为进一步支持斗门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鼓励银行业金融机

构对农民住房提供贷款支持，实现农民住房贷款不良处置与善后

处理的常态化、制度化。根据《关于金融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意见》（银发〔2021〕171 号）、《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试点方案〉的通知》（厅字〔2020〕18 号）》等规定，结合斗门

区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业务概述

本办法所称的农民住房贷款，是指在不改变农民住房性质的

前提下，以借款人及其直系亲属保证人的农村集体资产分红收益

权、连带责任担保等为增信措施，由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简称

“贷款人”）向符合条件的农民住房所有人（以下简称“借款人”）

发放的、在约定期限内还本付息的贷款。

第三条 名词解释

本办法所称斗门区农民住房贷款风险补偿资金（以下简称

“风险补偿金”），是指因借款人不履行到期债务且发生当事人约

定的无法履行保证（担保）义务情形时，用于补偿贷款人贷款本

金部分损失及有关费用的专项资金。

第四条 职责分工



成立斗门区农民住房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管理领导小组，作

为风险补偿资金池管理日常议事和决策机构。组长由分管农业工

作的区领导担任，成员由区农业农村局、区财政局、区金融服务

中心、区国资办、相关镇（街道）及珠海斗门财金投资控股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斗金公司”）等单位分管负责同志组成。领导

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农业农村局，负责相关业务标准化流程、合同

文书、协议范本制定和修订，领导小组可根据工作需要，调整成

员单位和召集相关部门参加。

区农业农村局对资金池余额及拨付资金进行定期监督检查，

做好补偿资金的绩效评价工作；区金融服务中心负责协调贷款人

做好信贷支持、产品创新和银户对接；相关镇（街道）、村委会

负责落实风险补偿后借款人还款义务及其直系亲属的保证（担

保）义务的履行。

第五条 运营主体

区农业农村局委托斗金公司发起设立风险补偿资金池，在银

行开立资金专户并实行封闭式管理，负责风险补偿金的管理、分

配审查、拨付以及资金追偿等工作。

第六条 启动规模

区财政安排 1000万元，根据实际使用需求由斗金公司向区

农业农村局请款到位。风险补偿资金用完即止，斗金公司风险补

偿责任即告终止。政府部门及斗金公司不承担贷款债务偿还责任

和担保责任。

第七条 使用要求



（一）追索回的农民住房贷款资金仍不足偿还逾期本息，且

贷款人已向法院提起诉讼后，贷款人可提出风险补偿金资金补偿

申请，风险补偿金按照贷款本金余额的 80%补偿给贷款人。获得

损失补偿的贷款人对贷款补偿资金应继续保持催收。催收成功并

能弥补贷款人本息损失的，贷款人应将其余所得资金归还风险补

偿金专户。

（二）占用风险补偿金的借款人及其直系亲属保证人需将其

所在村民经济合作联社的各项权益及分红偿还拨付的风险补偿

金。

第八条 申请流程

申请补偿贷款本金损失的，贷款人应当填写《斗门区农民住

房贷款风险补偿金申请表》（附件）、《司法机关裁判文书》报区

农业农村局，由区农业农村局和区金融服务中心联审并出具评审

意见。

第九条 拨付流程

斗金公司根据评审意见将相关资金从风险补偿金专户拨付

给贷款人，在财政安排额度内，若专户资金不足，由斗金公司先

行垫付后向区农业农村局申请回拨垫付款项。

第十条 后续措施

（一）贷款人。获得风险补偿金补偿的贷款人不得放弃对贷

款本息损失的追偿权，应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继续追索贷款本

息。贷款人应当按照有关财务规定妥善保存相关原始票据及凭

证，自觉接受区财政局、区审计局等有关部门的监督。



（二）借款人及保证人。借款人及其直系亲属保证人需委托

其所在村民经济合作联社将名下各项权益及分红发放至贷款人

指定的银行账户中。

第十一条 经费保障

斗金公司按风险补偿金每年年末实际覆盖贷款资金规模的

1%收取管理费用，用于处置不良贷款工作中产生的费用支出。

第十二条 定期审计

斗金公司每年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对风险补偿金运行情况

进行审计并报告区农业农村局、区金融服务中心，费用在风险补

偿金中列支。

第十三条 其他规定

对运营主体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在风险补偿金管理工作中

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弄虚作假、挪用资金的，应依法依规追究

相关人员的责任。

第十四条 解释权

本办法由区农业农村局和区金融服务中心负责解释。

第十五条 办法期限

自印发 30日后施行，有效期至 2024年 7月 8日。本办法实

施过程中，如遇中央相关政策调整的，从其规定。

附件：斗门区农民住房贷款风险补偿金申请表



斗门区农民住房贷款风险补偿金申请表

银行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收款账户名 收款账户

联系地址
业务联系人及

联系电话

农民住房贷款本

息金额（单位：元）

申请风险补偿金额

（单位：%）

风险补偿资金申

请计划
贷款本金损失补偿金（单位：元）：

银行申请说明 （盖章）

年 月 日

区农业农村局

意见

区金融服务中心

意见

备注：本表一式贰份，贷款人、区农业农村局各执一份。



政策解读：关于《珠海市斗门区农民住房贷款风险代偿资金池管

理办法》的政策解读

http://www.doumen.gov.cn/zhsdmqrmzfmhwz/zmhd/jdhy/rdhy/content/post_3304780.html
http://www.doumen.gov.cn/zhsdmqrmzfmhwz/zmhd/jdhy/rdhy/content/post_3304780.html

